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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 問   答   集 ² 

 
一般性問題 

 

1. 請問建立「資訊揭露評鑑系統」之主要目的為何？ 

答：建立本系統的主要目的在於藉由獨立、公正、專業的第三者對全

體上市（櫃）公司之資訊揭露透明度作一系統化評量。以外部機

制來促使企業在法規要求之外，自願性的加強其對企業資訊的揭

露藉此強化企業透明度，降低存在於企業內部人與外部人的資訊

不對稱性，以強化投資人對資本市場的信心。  

 

2. 請問「資訊揭露評鑑系統」是由誰來執行？ 

答：本系統係由臺灣證券交易所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

心委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金會(以下簡稱證基會)辦理。評鑑

工作主要由證基會遴聘七位學者專家組成的資訊揭露評鑑委員

會及證基會內部研究員組成之資訊揭露評鑑工作小組共同規劃

與執行。 

 

3. 請問「資訊揭露評鑑系統」如何評分？評鑑小組是完全依照公開

資訊觀測站的公告資訊評鑑嗎？會不會至公司作訪談？ 

答：(1)為減少人為判斷之主觀性，本系統在評鑑指標設計上係參考

國外制度採「是」、「否」問項之設計，並且藉由評鑑輔助資訊系

統之輔助，以增進評鑑之客觀合理。(2)如同作業要點本系統之評

鑑限制所述，評鑑小組係蒐集企業公告於公開資訊觀測站的公開

資訊來評鑑，並不會作實質審核，因此不會到公司作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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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請問「資訊揭露評鑑系統」的評鑑指標主要涵蓋那些？ 

答：本系統主要參考國外相關評鑑之指標設計，另一方面亦考量國內

市場實際需求與相關法規要求，循此原則下，本系統之評鑑指標

共分為五大類，共計八十八項指標（詳參宣導手冊「資訊揭露評

鑑系統評鑑指標及說明」，或上網http://www.sfi.org.tw/查詢）。 

z 資訊揭露相關法規遵循情形：11項 

z 資訊揭露時效性：16項 

z 預測性財務資訊之揭露：4項 

z 年報之資訊揭露（包括:財務及營運資訊透明度、董事會及

股權結構）：46項 

z 網站之資訊揭露：11項 

 

5. 請問評鑑的期間為何？ 

答：本系統一年辦理一次評鑑，並以一個完整年度所發布的資訊為評

鑑資料分析的範圍。本（第二）屆以 93 年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所發布資訊為評鑑分析的資料；第三屆則以 94 年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所發布資訊為評鑑分析的資料。 

 

6. 請問是否所有的上市櫃公司都需要受評？公司可以拒絕受評

嗎？ 

答：(1)資訊揭露評鑑系統原則上是以全體上市（櫃）公司為適用對

象，但亦包括少數不列入評鑑之例外，如評鑑資料分析期間內

(本屆為 93 年 1 月 1 日至 93 年 12 月 31 日)掛牌未滿一年之上

市櫃公司，因資料不足不列入本次評鑑。此外，評鑑資料分析

期間至評鑑結果公布前，有下列情事之上市櫃公司，亦排除為

受評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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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變更交易方法（依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營業細則第

四十九條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商營業

處所買賣有價證券業務規則第十二條規定）； 

○2 停止買賣（依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營業細則第五十

條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

賣有價證券業務規則第十二條之一規定）； 

○3 終止上市櫃( 依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營業細則第五

十條之一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商營業

處所買賣有價證券業務規則第十二條之二規定)； 

○4 負責人(包括董事長與總經理)因誠信問題被起訴。 

(2)由於受評資訊均是公開資訊，且是由評鑑工作小組主動去蒐

集、分析並依既定的評鑑方法評鑑，受評公司基本上並不需

要主動提供資料，因此受評公司應無權拒絕受評。 

 

7. 請問此評鑑系統是否考慮產業及規模差異？ 

答：針對不同產業本系統仍採用相同標準。但在分數計算上，係採用

百分比方式計算，亦即會將「不適用」的情形排除後，以（得分

項目／適用總項目）計算其所得分數，並以此方式涵蓋部分產業

及規模差異。惟考量金融機構資訊揭露相關法規與一般上市櫃公

司有異，使金融業成績受到影響，因此第一屆另增列金融業排名

列於前三分之一公司名單(不區分上市、上櫃公司)。 

 

8. 此次所公布的一些評鑑指標部分與現行法規的規定怎麼好像有

不一致的情形？公司若僅依相關法規揭露會得到好成績嗎？ 

答：(1)是的。為使國內企業的透明度能與國際接軌，部分指標確實

比現行法規要求嚴格，事實上近來相關研究均顯示企業自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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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非財務性揭露已漸成投資人關注的焦點，因此受評公司

必須瞭解僅符合法規強制性揭露的要求，已漸不能滿足投資

人之需求。本次評鑑結果也顯示，多數受評公司對於法規所

要求的強制性揭露部分大都能遵行，得分的主要差異性還是

在於與自願性揭露有關指標的得分差異，此與國際間鼓勵企

業增加自願性揭露的發展趨勢一致，因此未來資訊揭露評鑑

系統亦會持續朝鼓勵企業加強自願性揭露的方向發展，以提

升企業資訊揭露的透明度，俾利與國際接軌。(2)由於評鑑指

標中屬於自願性揭露者占有一定的比例，因此若僅是符合法

規的揭露要求，列入資訊揭露較透明公司之名單應有困難。 

 

9. 請問本系統如何確保公司所提供資訊的正確性？ 

答：事實上，如「資訊揭露評鑑系統作業要點」中評鑑的性質與限制

所載，本評鑑主要在確認各指標的存在，並沒有執行查核來確認

各評鑑指標內容的正確性。請大家務必仔細閱讀有關「評鑑的性

質與限制」之內容。此外由於受評資訊大都屬於公開資訊的範

圍，受評公司對公開資訊揭露不實負有法律責任。 

 

10. 請問一般投資人可以查詢評鑑結果嗎？ 

答：可以，評鑑結果除於證基會網站資訊揭露評鑑專區公布外，並與

公開資訊觀測站連結，便利投資大眾免費查閱。惟資訊揭露較透

明公司名單以外之評鑑結果則不在查詢範圍內。 

 

11. 請問有些規定要揭露在年報的指標，若已在公開說明書或公開資

訊觀測站中揭露可以被接受嗎？ 

答：不可以。首先是因為考量到比較的一致性。其次是考慮到年報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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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投資人取得公開資訊的最主要來源，而且是由公司於股東會中

主動提供。公開說明書內容雖豐富，但畢竟不如年報是每年編

製。公開資訊觀測站雖有即時便利的優點，但還是有部分的投資

人無法上網查詢資訊。 

 

12. 請問每一評鑑指標的得分為何？若不適用，則不計分，是否會少

一分？又公布列為「資訊較透明」公司之標準為何？ 

答：(1)每一評鑑指標都是一分。除有部分「不適用」情形外，各公

司於每一指標的得分不是零分就是一分。由於計分方式是以相對

得分(得分項目/適用總項目)之方式評分，不適用項目對公司並不

會造成負面影響。(2)第一屆是由評鑑委員會將受評公司之評鑑

相對得分【其計算方式為：原始總分 ÷ 適用指標總項目(第一屆

總採行指標項目(62)– 個別公司不適用項目)×100】排序，取排

名約前三之一的公司列為資訊揭露較透明公司。未來是否採行相

同的標準公布資訊揭露較透明的公司名單或有所調整，仍需經評

鑑委員會討論通過後決定。 

 

13. 請問有關企業網站所揭露資訊之指標，要如何確認其是否存在？ 

答：由於國際間資訊揭露相關評鑑紛紛將企業網站資訊列為評鑑指

標，因此一個透明度較高的受評公司，基於與國際接軌的原則，

應在企業網站揭露較及時之公開資訊給投資人參考，換言之受評

公司應隨時維護這些資訊的可取得性。因此本系統會以隨機抽查

的方式作確認。不過，本系統仍會以財報(年報、半年報、季報)

公布的時點為主要密集確認點。 

 

14. 請問有關「年報」之評鑑項目，係以那一年度的資料為評鑑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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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由於本系統是以一個完整年度所發布的資訊為評鑑資料分析的範

圍，因此，以本(第二)屆所做的評鑑為例，係以 92 年度（因其

約在 93 年 6 月發布）的年報為評鑑資料。餘類推。 

 

15. 有關資訊揭露相關法規之遵循、時效性以及財務預測等相關評鑑

項目，係以何時發布的資料為評鑑依據？ 

答：本系統是以一個完整年度所發布的資訊為評鑑資料分析的範圍。

以本(第二)屆為例，將包括：92 年之股東會年報及 92 年之年度

財務報告，以及 93 年 1 月 1 日至 93 年 12 月 31 日受評公司所發

布之各項定期及不定期資訊，均全部列入評鑑，即以受評公司的

各項申報紀錄、處分紀錄以及於「證券暨期貨月刊」所刊載的彙

整資料為評鑑依據。 

 

16. 對於評鑑結果不佳的公司，是否有任何懲罰？亦或對公司有何影

響？ 

答：由於證基會為民間單位，而且評鑑本身亦為自發性的，因此對評

鑑排名較差的受評公司當然不會有任何懲處。公布評鑑結果對於

受評公司最主要的影響，還是在於市場的反應。換言之，本評鑑

主要還是期望能透過外部的市場機制來促使企業提昇其資訊揭

露的透明度，企業透明度的提昇可以增加企業價值，降低企業籌

資成本，對受評公司產生正面的影響。再者由於資訊揭露評鑑系

統之委託單位為證交所及證券櫃買中心，因此評鑑結果自然會提

供給這兩個單位做為管理上之參考。 

 

17. 對於評鑑結果前幾名的公司，是否有實質上的獎勵，以增加強化

資訊揭露的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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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目前初步規劃將資訊揭露較透明的公司名單公布表揚於公開資訊

觀測站及證基會網站，並將名單寄發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

問商業同業公會等單位，由其發文會員供其作為投資決策之參

考。至於未來是否考慮採行其他措施以增加受評公司強化資訊揭

露的誘因，仍審慎評估中。 

 

18. 如果公司沒有依照評鑑項目執行，是否會被罰款？主管機關是否

會配合評鑑系統做法令之修改？ 

答：不會。證基會為民間機構，且評鑑是自發性的，因此不會對未依

規定的受評公司有任何懲處的行為。至於主管機關是否會配合評

鑑系統做法令之修改，仍須視主管機關的決策而定，本系統無權

代替主管機關回答。 

 

19. 未來公布評鑑結果時，是否會公布受評公司那些項目得分？那些

項目未得分？如果公司有揭露但評鑑工作小組未蒐集到該項資

料，公司是否有申訴機會？ 

答：本系統目前預計只公布排名列於第一級之公司，並不會公布受評

公司於各項指標之得分情形。但在公布評鑑結果之前，會開放受

評公司查詢自己公司的評鑑得分及各細項得分情形，若受評公司

之自評結果與證基會之評鑑結果有差異，亦可於期限內以書面方

式(敘明理由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證基會反應。 

 

20. 可否提供更多「資訊揭露評鑑系統作業要點暨說明手冊」，或是

電子檔案，以供公司其他部門參考？ 

答：有關「資訊揭露評鑑系統評鑑作業要點」暨「資訊揭露評鑑系統

評 鑑 指 標 說 明 」 可 自 行 在 證 基 會 網 站 下 載 ， 網 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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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fi.org.tw。 

 

21. 若金控母公司上市，子公司則下市，是否還要受評？或僅金控母

公司受評？ 

答：由於本系統係以上市（櫃）公司符合一定標準者，為受評對象，

故僅金控母公司需受評。 

 

22. 請問評鑑是否為強制？受評公司若有經費考量而無法完全配

合，會有什麼影響？ 

答：本評鑑不是強制的。證基會為民間機構，且評鑑亦是自發性質，

因此受評公司若有經費考量而無法完全配合，證基會自然不會有

所懲處。對於評鑑受評公司最主要的影響，還是在於公布評鑑結

果對市場造成的效應。換言之，本評鑑期望能透過外部的市場機

制來促使企業提昇其資訊揭露的透明度，企業透明度的提昇可以

增加企業價值，降低企業籌資成本，對受評公司產生正面的影響。 

 

23. 資訊揭露評鑑系統的指標如何制定出來？所有指標是否一次全

部執行？ 

答：(1) 資訊揭露評鑑系統指標係參考國外相關資訊揭露評鑑制度之

指標，並依國內市場環境做修正，經召開多次資訊揭露評鑑委員

會討論，及公聽會後定案。(2)本(第二)屆實施的指標有 85 項，

第三屆預計實施的指標則有 88 項，詳細項目可參考「資訊揭露

評鑑系統評鑑指標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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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指標相關問題 

24. 現行新上市（櫃）公司皆為連續三年度公開財務預測，若之後並

無繼續公開財務預測，是否會影響得分？ 

答：若無需公開財測者，相關的指標即列為「不適用」，並不會影響

該公司的得分。 

 

25. 指標 28 項中之自願性財務預測，是否須經會計師核閱？ 

答：依據公開發行公司財務預測資訊處理準則之規定，自願性財務預

測必須經會計師核閱。 

 

26. 指標 29 項：「公司是否事先說明可能導致當年度財務預測與實際

結果產生重大差異的主要因素(前瞻性資訊的警示)？」，要在那裡

揭露？ 

答：指標 29 為有關財務預測的前瞻性資訊警示，可在基本假設彙總

說明中，增加說明可能導致當年度財務預測與實際結果產重大差

異的主要因素。 

 

27. 法令未規範部分，年報應如何揭露？是否需專章列示？或於各章

節中揭露？ 

答：由於法令尚未規範的部分屬自願性的揭露，因此，公司可於相關

章節中列示，或針對該項目予以專章列示均可。 

 

28. 年報之資訊揭露指標大部分與簽證會計師事務所之出具報告習

慣有關，公司無法介入專業之意見，本系統之評鑑指標是否亦會

知會會計師事務所等相關機構，使其配合揭露之積極性？ 

答：為促使上市（櫃）公司的資訊揭露與國際接軌，會計師事務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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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占有重要的地位，本系統的推行亦需會計師事務所的協助。因

此，本會將會把本系統之相關資訊函送各大會計師事務所，使其

在協助受評公司編製年報時有所參考。此外，亦希望各受評公司

可主動與其會計師事務所溝通，使其配合揭露相關的資訊。 

 

29. 依公開發行公司年報應行記載事項準則第二條規定，金融業(含

銀行業、票券金融業及金融控股公司)可排除適用公開發行公司

年報應行記載事項準則之規定，對於有些指標以適用該法規為得

分依據，對金融業的評鑑得分是否會造成負面影響？ 

答：對於有些指標以適用公開發行公司年報應行記載事項準則為得分

依據者，金融控股公司年報應行記載事項準則、票券金融公司年

報應行記載事項準則以及銀行年報應行記載事項準則若有相關

規定者，金融業可適用其既有之規定。若金融控股公司年報應行

記載事項準則、票券金融公司年報應行記載事項準則以及銀行年

報應行記載事項準則並無相關規定者，金融業必須自願性揭露指

標所需資訊方予計分。 

 

30. 對於指標 40 項「公司年報是否揭露部門別的分析？」，揭露重要

客戶時，因公司與大部分客戶簽訂有保密協定，對交易之相關訊

息有責任保密，是否可以代號表示？未揭露又有何影響？另揭露

又有何意義？ 

答：由於年報編製之相關規定係由主管機關訂定，公司若能取得主管

機關的同意，則應可以代號揭露。公司揭露重要客戶的資訊，有

助於投資人了解其業務集中的情形，以及可能的風險。 

 

31. 有關指標 42 項：「公司年報是否揭露給付同一簽證會計師及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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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會計師事務所關係企業之其他非審計公費的金額與性質？」，

若上市（櫃）公司在年度中間更換會計師事務所，應如何揭露？ 

答：如公司於期中更換會計師事務所，則需分別揭露給付新、舊任會

計師事務所相關之非審計公費資訊。 

 

32. 請問指標 56 有關避險會計之揭露，若僅為匯率之風險，是否要

揭露？ 

答：指標 56 有關避險會計之揭露，係指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 27 號金

融商品(含衍生性金融商品)之揭露。由匯率所衍生之交易合約須

參照本指標之指標說明揭露，若純粹只是匯率波動風險，則並非

本指標之適用範圍，只要針對指標 54 風險管理揭露即可。 

 

33. 請問指標 57 有關揭露員工產值，這對證券商似乎有適用上之困

難？ 

答：本項目無不適用的問題，屬金融、服務業者（含證券商），若已

揭露產品（服務）的組合(比例)，及各項服務的收入，即予以計

分，而不列為「不適用」項目。 

 

34. 有關指標 62 項，加入董事會時間，若有中斷時，是否重新計算，

或揭露最初加入董事會之時間？如某董事於 63 年公司成立時當

選董事，但中斷了三屆，於 75 年始再當選迄今，最初加入董事

會時間是 63 年或 75 年？ 

答：本指標之設計，係希望投資人可由此判斷董事對公司的影響力。

因此，加入董事會時間若有中斷時，公司仍應揭露最初加入的時

間，但可在該表的附註部分說明其中斷及再加入時點，或對該名

董事的背景有更清楚的介紹。於此例中，年報應揭露最初加入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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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會的時間為 63 年，並附註說明該董事的任期曾中斷三屆，於

75 年再當選董事迄今。 

 

35. 有關指標 72 項：「公司年報是否揭露經理人名單、持有股數及員

工認股權持有數？」，如為金控公司，符合此標準之經理人恐有

好幾百人，請問都要揭露嗎（如此年報勢必變得非常厚）？ 

答：為簡化公司的作業，如為金融控股公司則僅需揭露「主要經理人」

之相關資訊即可，不必揭露所有經理人的資訊。此處所指之「主

要經理人」，其定義同金融控股公司年報應行記載事項準則第九

條之規定。 

 

36. 若相關資訊揭露集中於金控子公司，而較少於金控母公司揭露，

是否可算得分？是否需將相關揭露移至母公司網頁？ 

答：由於本系統係以金控母公司為評鑑主體，故受評公司應將相關揭

露移至金控母公司網頁，方可視為得分。 

 

37. 有關網站資訊的評鑑，評分依據雖說明可與公開資訊觀測站作連

結，但證交所是否允許受評公司作這樣的連結？ 

答：此部分經與證交所及櫃買中心討論後，均表示可允許受評公司「逐

項連結」。 

 

38. 請問標示可與公開資訊觀測站作連結之指標可否與貴 基金會之

資料庫或雅虎奇摩股市等其他網站聯結？ 

答：因為本會之資料庫以及其他網站之股市資訊並非上市櫃公司資料

輸入的直接來源，考量公信力的程度後，暫不考慮以聯結本會之

資料庫或其他網站之資訊作為得分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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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請問有關指標 79 英文網站公開資訊揭露之範圍？ 

答：由於指標 79 英文網站公開資訊屬於自願性揭露性質，對大部分

受評公司而言，建置英文公開資訊可能是很浩大的工程，為避免

造成受評公司過大負擔，因此第一屆評鑑標準較為寬鬆，但英文

網站上至少仍必須包括完整的年度財務報告(長式)、半年度財務

報告、第一季季報、第三季季報方予計分。 

 

40. 指標 79 有關英文長式財務報告之翻譯工程浩大，是否有其必要

性？ 

答：英文長式財務報告之翻譯工程雖浩大，但為與國際接軌卻是必須

的措施。其實國內企業揭露的透明度，尤其是財務資訊的透明度

是相當不錯的，但因為沒有翻譯成國際通用語言，常被國外的一

些財務分析機構誤以為是資料不足或是忽略，這是非常可惜的。

再者，目前證券市場愈來愈國際化，具國際標準的財務報告也將

幫助企業吸引到更多國外的投資人，長期而言對公司應是有所助

益。 

 

41. 請問貴基金會是否接受委託代為翻譯英文長式財務報告？或請

告知是否有相關機構從事此類業務？ 

答：本會並不承辦財報英譯業務。原則上只要英文翻譯與中文字意大

致相當，不致造成誤導，本系統均可接受。一般的會計師事務所

或翻譯社應該都有能力承接這樣的業務。 

 

42. 請問指標 79 英文長式財務報告上金額應以新台幣或美金表達？ 

答：原則上指標 79 的重點應在於英文長式財務報告的內容，至於以

新台幣或美金表達則不影響得分(但若因美金換算錯誤造成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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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表重大誤導，則影響計分)，因此現屆可能以新台幣表達較為

簡單可行。 

 

43. 請問指標 79 是否必須將重大資訊及法人說明會簡報英譯？ 

答：不必。英文公開資訊的範圍只要包括完整的年度財務報告(長

式)、半年度財務報告、第一季季報以及第三季季報即予計分。 

   

44. 有關指標 82 項：「公司網站是否揭露董事會決議事項？」，請問

92 年度董事會是否待 93 年編製年報時才一次作連結？ 

答：指標 82 原指最近一年之董事會決議，有鑑於董事會決議資料眾

多，為使受評公司有所依據，受評公司可配合年報應行記載事項

準則之規定，僅列示董事會重要決議事項即可得分，亦即網站所

揭露之董事會決議可與列於 92 年度年報之董事會決議相同。因

此 93 年評鑑時連結 92 年度年報之董事會決議即可得分。 

 

45. 問指標 83 企業網站股價及股利資訊該如何揭露？ 

答：目前公開資訊觀測站僅有股利資訊並無股價資訊，因此股價資訊

請聯結證交所的「交易資訊／盤後資訊」或櫃買中心的「上櫃股

票行情」(於點選股票選項後，再點選每日交易資訊)。股利與股

價資訊需分別連結，僅連結至公開資訊觀測站或僅連結至證交所

（櫃買中心）網站者，不予計分。 

 

46. 請問「法人說明會」簡報之英文翻譯為何？ 

答：Investor conference(或 Analyst meeting 或 Analyst and Investor 

Conference )presentation materials 均是常見的英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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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指標 85 要如何建置股東問題回答功能？ 

答：指標 85 所謂股東問題回答功能的用意只是要讓投資人對股務或

公司營運方面有疑問或想索取各項資訊時，可以有專人回答或處

理，因此只要企業網站上有類似功能的點選項目，並列有服務專

人的姓名、電話或傳真、e-mail 等聯絡方式即可得分。在國外企

業的網站首頁上，通常均設置有投資人關係處理(Investor relation)

的點選項目，專門處理並回答投資人各項問題，增進公開資訊取

得的容易性。 

 

48. 請問指標 88 公司內部稽核之組織及運作於網站上該如何揭露？ 

答：參照本指標之指標說明，企業網站上資訊必須說明內部稽核係直

接隸屬總經理或董事會(亦可以組織圖表達)，同時必須說明內部

稽核部門人員配置情形(包括是否設置專任內部稽核主管、內部

稽核部門人數)。此外必須概略說明內部稽核如何對企業內部控

制加以檢查(例如是否由部門自行檢查後，再由內部稽核部門作

不定期或定期性的檢查，或完全由內部稽核執行檢查等，就實際

檢查狀況加以描述即可)，方予計分。 


